
（第一學期） 自 105/8/29 至 105/12/30

週 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

日  期 8/29 9/5 9/12 9/19 9/26 10/3 10/10 10/17 10/24 10/31 11/7 11/14 11/21 11/28 12/5 12/12 12/19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
科  別 9/2 9/9 9/16 9/23 9/30 10/7 10/14 10/21 10/28 11/4 11/11 11/18 11/25 12/2 12/9 12/16 12/23

內科學

外科學

小兒科學

門診醫學及急診醫學

家庭、社會與醫療

（第二學期） 自 106/1/2 106/5/27 106/1/21 至 106/2/12 ）

週 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
日  期 1/2 1/9 1/16 2/13 2/20 2/27 3/6 3/13 3/20 3/27 4/3 4/10 4/17 4/24 5/1 5/8 5/15 5/22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
科  別 1/6 1/13 1/20 2/17 2/24 3/3 3/10 3/17 3/24 3/31 4/7 4/14 4/21 4/28 5/5 5/12 5/19 5/26

內科學

外科學

小兒科學

門診醫學及急診醫學

家庭、社會與醫療

備註： （一） 因為農曆過年為 ，為安排寒假於過年期間，故第二學期於

見習3週後再放寒假3週，寒假後接著15週見習。

（二） 醫五學生139名（法醫除外2人）分為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十二組（學生名單詳見附件）
（三） 學生實習應配合醫院各科作業行事，春節及春假期間應照醫院行事曆實施。
（四） 為加強實習教學，學生務必配合各科實習計畫於每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到院實習。
（五） 本表所訂日期係每周一開始，如有錯誤請照日曆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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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任何學生如因成績問題不能升級，則不得參加本表所訂之輪流實習。        醫學系編訂


